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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拷贝图纸 “山寨”加油枪获利逾百万
自贸试验区首例侵犯商业秘密案宣判

2020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张熠

本报讯 手机还款后没有收到确认短

信，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拨打客服电话

询问。 然而， 在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案件中， 被害人张先生 （化名） 因为

拨打了网上的“客服电话”， 一步步落入

了犯罪分子的圈套。

去年 4 月 7 日， 张先生在家用 APP

还款后， 未收到已还款通知， 为确认情

况， 张先生拨打了在百度上搜到的 APP

客服电话。 客服让张先生加客服微信进一

步沟通， 并指引他点开识别二维码， 进入

测试链接。 张先生输入密码后， 卡内

4000 元不见了。 “客服” 解释将在 2 小

时内归还， 然而到时间后， 张先生不仅没

收到钱款， 还被删除了微信好友。

明明是在正规平台上贷的款， 怎么会

遇到骗子呢？ 问题就出在张先生拨打的那

个客服电话上。 原来， 张先生打通的并不

是真实的客服电话， 而是假号码。

2019 年 1 月， 杨某殊、 杨某江、 杨

某华合谋进行电信网络诈骗， 在网上花

8000 元租赁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 又购买

手机、 不记名手机卡等作案工具， 将手机号

码设置为固定电话呼叫转移， 只要有人拨打

了他们购买的固定电话号码， 通话就会自动

转移到杨某殊等人的手机上。 同时， 几人还

在网上发帖、 购买百度关键字排名， 将固定

电话号码在百度搜索上关联网贷公司的“人

工客服” 等关键字进行推广， 以便于被害人

优先浏览到他们的固定电话联系咨询业务，

后再在通话中冒充客服人员套出被害人的贷

款内容， 要求添加微信好友， 以扫码测试等

理由诱骗被害人转账。

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杨某殊、 杨某江、

杨某华事先商量， 分工合作共同购买设备，

随机接听被害人电话， 骗得钱款共同分配的

犯罪， 其属共同犯罪， 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涉嫌诈骗罪。 今年 5 月 18 日，

被告人杨某殊、 杨某江、 杨某华被普陀检察

院提起公诉， 6 月 3 日， 三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某医学仪器公司销售代表利

用职务之便私设“小金库”， 将公司客户

支付的货款近 10 万元转至自己腰包， 其

中还包括红十字会采购医疗物资的善款。

昨天，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裴某犯职

务侵占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6个月， 宣告

缓刑 1年。

2019 年 3 月 5 日， 公安奉贤分局某

派出所里， 来报案的某甲医学仪器公司张

经理向民警说： “裴某经手的几笔已发货

但未结算订单,实际签订合同方的落款竟

然不是我们公司， 而是一家某乙公司， 该

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经营者居然是裴某自

己， 订单收款方亦为其公司账户。”

据悉， 裴某 2012 年入职上海某甲医

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担任售后部经理。

2014 年 2 月， 裴某以其亲属名义设立并

经营上海某乙医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之

后， 裴某在销售过程中， 借机向对方谎称

某甲公司名义负责生产、 某乙公司专职销

售， 实为一家公司， 以某乙公司名义与客

户签订合同， 利用公司管理漏洞， 由某甲公

司发货， 让客户将货款转至某乙公司账户或

其个人账户后据为己有。

经查， 2014年 8 月， 某医院支付 3.2 万

元至某乙公司账户， 购买某甲公司高级心肺

复苏模拟人 2 台。 2015 年 5 月， 上海某医

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1.4 万元至裴某个

人账户， 购买某甲公司多功能急救训练模拟

人样品 1 台。 2015 年 10 月， 某红十字会支

付 5.24 万元至某乙公司账户， 购买某甲公

司生产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高级自动电脑心

肺复苏模拟人等， 三笔订单货款共计 9.84

万元， 裴某用于自己的经营活动。 2016 年 3

月， 裴某从某甲公司离职。 2019 年 4 月 10

日， 裴某得知罪行败露， 向公安机关投案，

退赔所有违法所得。

检察院认为， 裴某利用职务之便， 将本

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其行为

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发后， 裴

某主动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

认罚， 退赔被害单位损失并获得谅解， 可依

法从轻从宽处罚。 近日经该院提起公诉， 奉

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994 年 7 月 16 日下午 5 点左右， 上海市

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上一家铝合金加工店遭人抢

劫， 5 名犯罪嫌疑人携带菜刀入室抢劫， 劫走

了 18000元现金。 铝合金加工店老板和员工奋

起反抗， 其中一名劫犯被当场“反杀”， 2 名

劫犯被警方抓获， 剩余 2人仓皇逃往外地， 隐

姓埋名， 消失得无影无踪。

6 月 17 日下午，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起入室抢劫案， 两名负案在逃 20

余年的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站上了刑事被告人

席。 令人唏嘘的是， 两名嫌犯李某县、 李某吉

竟是亲兄弟。

5名老乡合谋“搞点钱花花”

时间回到 1994 年 7 月， 李某县只有 19

岁， 在上海一家五金店打工。

一天， 他的哥哥李某吉以及另外三位老乡

从江西南昌来到上海， 找到了李某县和另一名

老乡李某泉。 一名老乡提出， 大家一起去“搞

点钱花花”， 迅速得到另外四人响应。 于是五

人开始物色人选。 老乡李某龙认识一位在虹口

区东体育会路做铝合金加工生意的老乡， 几个

人就瞄准了这位有钱的老乡张老板。

1994 年 7 月 16 日 17 时许， 五个人带着

事先准备好的菜刀， 乘着出租车来到了张老板

的铝合金加工店附近。 下车后， 李某龙对几个

人做了分工， 因为害怕被老乡认出来， 李某龙

躲在旁边的门店负责望风接应， 其他四个人带

着菜刀闯进了店里。

“当时，我正在睡觉，被拍醒了。 有人就拿

着刀，说借点钱用用，你要敢动，儿子就没命了。

门口还有个人说，谁敢动就砍死谁。 ”发黄的卷

宗中，还有铝合金店老板张某当年的笔录。

张老板的店不小， 前面是工厂， 后边是住

宿间， 帮忙的小工和家人都居住在这里。 庭审

中， 公诉机关提供了一张当时铝合金店铺的平

面图给李某县和李某吉辨认。

卧室里放着店老板多年的积蓄， 当看到劫

犯去翻抽屉时， 张老板忍不住了。 他拿起桌子

上的柳钉枪与抢劫犯们打了起来， 其中， 李某

业被击倒， 后身亡。

另外四名抢劫犯见势不好， 立刻逃跑。 其

中两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以抢劫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2年和 10年。

李某县和李某吉这对亲哥俩仓皇逃往外

地， 隐姓埋名， 这一逃就是 25 年， 直到 2019

年 10月 16日被警方抓获。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二人进

行起诉。 法庭上， 李某县和李某吉这对亲哥俩

认罪态度完全相反。 李某吉供述了当年案发经

过， 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而李某吉则是否

认： “没有， 我不记得了。”

“我想过自首。” 当年 19岁的小伙子李某

县如今已经 45 岁， 他辩称： “我当时拿着菜

刀在工厂间负责‘控制场面’， 没有进入住宿

间参与抢钱。”

“当时年轻， 不懂事， 我父亲死得早， 母

亲身体不好， 太穷了， 就想搞点钱， 这 20 多

年我一直很后悔。” 法庭上， 李某县坦言：

“我知道我逃不过， 现在科技太发达了。” 李某

县称， 逃匿期间， 他靠打些零工、 承包一些小

项目维生。

“我们就像好玩一样， 五个人一起去借钱

的。”与李某县的态度不同，法庭上，哥哥李某吉

却辩称，“反正我没看见过刀，我没进去过。 ”

事实上， 李某吉曾有过犯罪前科， 早年因

抢劫罪被刑事处罚。

检察机关：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两个人 1996 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因此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公诉人指出。

检察机关认为， 李某吉和李某县与他人结

伙，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暴力方式劫取公

民财物， 情节严重， 其行为构成抢劫罪。 被告

人李某吉的辩解无事实依据， 与常理不符。

法庭上， 李某县及李某吉的辩护人对起诉

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李某县的辩护人指出， 李某县犯案时年仅

19 岁， 缺乏辨别力， 碍于亲戚和老乡的情面

才一起实施犯罪。 “李某县并没有进入店铺老

板的住宿间抢劫财物， 而是在工厂间， 且无翻

抢财物行为。 李某县真诚认罪悔罪， 希望法庭

从轻或减轻处罚。” 李某吉的辩护人则对抢劫

的金额提出了异议。

“本案有准备、 有分工， 五个人放风、 威

胁、 翻钱分工明确。 18000 元在当时可以算得

上巨款， 本案被害人正当防卫， 造成一人死

亡， 这个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公诉人指出，

本案适用 1979年 《刑法》， 李某吉是累犯， 应

该从重处罚。

最后陈述时， 李某县并未为自己辩解， 却

为哥哥求了情： “父亲去世早， 哥哥把我们拉

扯大， 家里太穷了， 他是不得已。”

法庭将择期宣判。

公司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图纸， 被两个员

工复制后， “山寨” 出了相似的加油枪， 公

司也由此损失了 100多万元。 这起跨度长达

数年的商业秘密罪， 日前终于尘埃落定。 两

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拘役四个月、 缓刑四个

月以及拘役六个月、 缓刑六个月， 企业的经

济损失也得到了挽回。 这也是自贸试验区首

例侵犯商业秘密案。

昨天，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 通报了 4件浦东检察院保护知识产权

典型案例。 这 4起案例分别为全国首例涉网

上培训平台题库的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案、 自

贸区首例侵犯商业秘密案、 浦东首例假冒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案及销售假冒欧普灯饰系列

案。 案件的办理体现了浦东检察院在提前介

入引导公安侦查、 知识产权保护行刑衔接、

知识产权案件诉前调解、 权利人实质性参与

诉讼、 认罪认罚等方面的有益探索。

品牌加油枪遭遇李鬼

某油站设备有限公司是业内的翘楚， 其

拳头产品是一种独特的加油枪。 2015 年，

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款加油枪与自

己的产品极其相似， 经过核查发现员工李某

某、 周某某就是背后的始作俑者。

2015 年 4 月， 被告人李某某、 周某某

违反与被害单位某油站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

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 在未经被害单位授

权的情况下， 擅自复制具有相关商业秘密

“秘密点” 的甲型加油枪图纸。 自行成立注

册公司后， 李某某、 周某某分别担任该公司

常务副总和研发经理， 使用上述非法获取的

图纸及技术信息等“秘密点”， 生产制造并

销售与甲型加油枪实质相同的乙型加油枪。

截至案发， 两人的公司实际销售乙型加

油枪 2500把， 非法获利人民币 110 余万元，

造成被害单位经济损失 140余万元。

浦东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主办检察

官施净岚介绍， 此案系自贸区首起侵犯商业

秘密案， 该类案件往往侦办时间跨度长、 取

证难度大、 定性要求高， 为确保该起案件的

顺利办理， 她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 针对

本案特点进行研判， 并对公安机关在案件侦

查过程中罪名认定、 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等

方面工作提出了建议， 为之后精准对两名被

告人提起公诉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办理很重

要的关键点就是对于被侵权的商业秘密的密点

认定， 以及侵权产品与密点之间同一性的认

定。 为解决这一专业性很强的难题， 施净岚检

察官积极探索案前多方会商机制， 邀请被害单

位、 第三方鉴定机关以及侦办的公安机关， 在

充分听取被害单位被侵权事实和证据后， 就案

件中的技术难点， 听取鉴定专家的咨询意见，

作出精准判断。

由于本案被害单位系美国独资企业， 在行

业领域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施净岚检察官多

次主动走访被害单位， 听取诉求和释法说理的

同时， 积极启动认罪认罚程序， 并促成本案两

名被告人， 主动召回已销售侵权产品,并向被

害单位赔礼道歉和进行赔偿， 取得被害单位刑

事谅解。

近期，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

罪分别判处李某某拘役四个月、 缓刑四个月；

判处周某某拘役六个月、 缓刑六个月。

题库被抄 汇编作品亦有知识产权

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5 日创作完成相关行业操作工网上培训平台

题库， 并于 2018年 7月 25日完成作品登记。

2017 年 2 月， 犯罪嫌疑人张某、 邱某在

该公司任职期间， 私下成立公司并注册一个名

为“考证在线学习平台” 的网站， 在未经所在

公司许可的前提下， 复制所在公司相关行业操

作工网上培训平台题库作为该网站后台题库，

供购买其学习卡的用户登录使用。 经审计， 至

案发为止， 犯罪嫌疑人张某、 邱某通过上述手

段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 120余万元。

浦东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赵锐表示，

该案系全国首例涉网上培训平台题库的侵犯著

作权的刑事案件， 属于知识产权领域新类型案

件。 “对于汇编作品知识产权的认定难度较一

般作品更大， 因为这些知识点本身就存在， 所

以就需要认定该汇编作品的选择和编排是否具

有独创性。” 赵锐说。

为此， 专业化检察官办案组提前介入引导

侦查， 有效发挥检察机关审前主导作用。 邀请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领域专家教

授、 全市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团队， 召开课题研

讨会， 就案件中涉及的汇编作品独创性认定、

犯罪金额计算等专业问题进行研讨， 确保案件

的精准指控。 同时以案件办理为抓手， 制发

《检察建议书》， 帮助企业堵漏建制。

最终浦东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犯罪嫌

疑人张某、 邱某提起公诉， 目前该案正在浦东

法院法庭审理阶段。

5人入室抢劫 1人被反杀
26年前在虹口入室抢劫1.8万 兄弟俩潜逃多年终落网受审

销售代表胆真“肥” 红会善款都敢吞

百度搜到的客服电话竟是假冒的
一男子被骗 4000元


